
[bookmark: _GoBack]乌海市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入户核查记录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姓名
	
	性别
	
	联系电话
	

	身份证号码
	
	所属社保中心
	

	现居住地
	

	所属办事处及社区
	           （办事处）        （社区）

	监护人员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监护人与本人关系
		身份证号码

	申请入户核查原因：


本人（监护人）签字确认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月　日
	社区经办人核查意见：

经办人签章：

社区签章：
年　月　日

	街道办事处或劳动保障所意见：
 


街道办事处或劳动保障所签章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月　日
	所属社保中心意见：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月　日

	
说明：
1.待遇领取人员去世后，家属应在15日内向所属社保中心申报。对隐瞒不报涉嫌冒领养老保险待遇的，按照《社会保险法》第八十八条规定，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冒领的养老金，并处冒领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；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冒领、骗取者的刑事责任。
2.在填写完本表后，必须持表到就近的社区和办事处申请上门认证，社区和办事处经办人员必须签字并留有电话备查，否则经办机构不予受理。
    3.本人无法签字由监护人代签时，同时签写本人姓名和监护人姓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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